
108年全國運動會臺中市網球代表隊選拔賽 
競賽規程 

執行長：石家璧  電話：2221-5111   裁判長：陳致中  電話：0981-313961 

 

一、宗    旨：為提供國民動態休閒活動，培養國民終身運動習慣，提昇網球運動風氣及國民 

生活品質，同時選拔本市 108年全國運動會網球代表隊選手，特舉辦本比賽。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臺中市體育總會 

四、承辦單位：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六、競賽資訊：選拔賽詳全國運動會網球技術手冊 

七、比賽日期：108年 3月 30日至 3月 31日（星期六至星期日，每日上午 8：30開賽）。 

八、比賽地點：臺中國際網球中心（十一面硬地）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祥順東路一段及與祥順二路交叉口 

              電話： 

九、比賽用球：原則以全運會籌備處所指定之比賽用球為優先，如未能於本賽會前一週底定，則由 

本會逕行指定。 

十、參加資格：（1）依據 108年全國運動會網球資格賽年齡規定須年滿 13歲以上，亦即中華民國

95年 10月 19日【含】前出生。 

             （2）依據 108 年全國運動會網球資格賽戶籍規定須符合 105 年 9 月 9 日以前入籍

臺中市滿 3年以上之規定。 

十一、比賽組別：比賽組別如下： 

（一）男子單打：請依照參加資格報名 

（二）男子雙打：請依照參加資格報名 

（三）女子單打：請依照參加資格報名 

（四）女子雙打：請依照參加資格報名 

    註：1、男、女單打冠、亞軍及雙打冠軍入選本市 108年全運會代表隊，其餘名額依中華民國

網球協會排名、青少年排名及比賽功能專長遴選。 

        2、入選 108年臺中市全運會代表隊者，須符合 105年 9月 9日以前入籍臺中市滿 3年之

規定，如未符合規定而喪失資格，其遺缺則依比賽成績遞補。 

3、每組參賽人（組）數不足 3人（組）時，則不舉行比賽。 

        4、選手可跨組報名（共限二組，即單雙各一）。 

十二、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網球規則及球員行為準則。 

十三、比賽制度：（一）各組比賽皆視報名人（組）數決定單淘汰賽制或循環賽制。 

               （二）各場比賽均採一盤八局決勝盤制。 

               （三）雙打各場比賽每局皆採 No-Ad賽制。 

               （四）種子排名依下列優先順序排序，並以 108年 3月為資料日期。 

（1）ATP、WTA、及 ITF(含青少年)所公告之最新排名（單打依單打排名，

雙打及混雙依雙打排名之和，以下皆同）。 

（2）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所公告之最新全國排名。 

（3）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所公告之最新全國壯年排名。 

               （五）循環賽成績計分方法： 

1、勝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1分，棄權以零分計算。 



2、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者，不予列入名次，其比賽之結果亦均不予計算。 

3、各組（人）名次計算方式如下： 

（1）兩組（人）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比賽之優勝隊獲勝。 

（2）如遇三組（人）或三組（人）以上積分相同時，以積分相同之各組（人）

比賽結果之勝點和負點之商率判定之。若再相同時，以該積分相等之

各組（人）比賽結果之勝局數和負局數之商率判定之。若再相同時，

以該積分相等之各組（人）比賽之勝分數和負分數之商率判定之。如

再相同時，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之。 

（3）計算勝率公式為得點（局、分）除以失點（局、分）之商率大者獲勝。 

十四、報名手續：（一）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3月 11日（星期一）止。 

               （二）地點：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上午 9：00至下午 5：30） 

                           地址：400臺中市中區柳川西路三段 23號 5樓 

                           電話：2221-5111   傳真：2222-6744   洽：黃先生 

 網址：www.tcten.com.tw 

               （三）方式：填寫報名表並親自報名參加，或確實填寫報名表連同報名費掛號郵

寄（以郵戳為憑）至「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報名參加。通

訊報名者須於報名表寄出後以電話向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確

認完成報名手續。 

               （四）報名時請附上戶籍謄本正本(記事欄不可空白，以 108年 3月申請為依據)。 

               （五）需繳交報名切結書（切結書於網站公告下載）。 

               （六）報名費：個人單打每名 300元，個人雙打每組 300元。 

十五、抽籤會議：（一）時間：108年 3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9：30。 

               （二）地點：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 

                           臺中市中區柳川西路三段 23號 5樓    

TEL：2221-5111 

               （三）未出席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四）賽程將公告於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網站＜網址：www.tcten.com.tw＞ 

十六、獎    勵：各組報名人（組）數取前四名，由大會頒發獎狀、獎金或獎品以資鼓勵。 

           男子單打－冠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亞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季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殿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女子單打－冠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亞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季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殿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男子雙打－冠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亞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季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殿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女子雙打－冠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亞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季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殿軍獎狀一紙，獎金或獎品。 

十七、附    則：（一）各組選手一經報名，不得無故棄權。 

（二）對於選手資格及身份有疑義時，均應於賽前提出，如經查證屬實，則取消

該人（組）之比賽資格；比賽開始後，均不得提出異議。 

（三）有關違反參賽資格球員之懲處：本會基於信任球員並養成球員榮譽感， 

故比賽時並未強制查驗球員身份或資格，但如球員下場比賽，被檢舉並經

查證確實違反參賽資格者，罰則為兩年不得參加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

會主辦或承辦之賽事，以儆效尤。 

（四）比賽選手須穿著合乎規定之網球服裝出場比賽。 

（五）球員須攜帶國民身份證、學生證（學生）以便查驗；如須查驗證件時，該

球員未能在十分鐘內提出，將取消該人（組）之比賽資格。 

（六）各參加比賽球員，應提前二十分鐘到達比賽場地，逾規定時間十分鐘未出

場者，以棄權論（以大會時間為準）。 

十八、裁判規定︰各組比賽皆於準決賽起設主審一人，其餘比賽則安排巡場裁判。 

十九、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之。 

 


